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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丽潮一家三口仍被绑架关押

紧急营救唐山卞丽潮一家三口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明慧网】河北唐山法轮功学员

卞丽潮，二零一二年二月被中共警察

绑架，同年七月被法院以制作真相光

盘、海报为由，非法判十二年重刑，

在石家庄监狱被迫害致病情危重。卞

丽潮的妻女多次呼吁外界关注。二零

一四年三月，母女二人分别被警察绑

架。这苦难的一家至今仍被关押，卞

丽潮被关押在石家庄监狱，妻子周秀

珍被关押在唐山看守所，女儿卞晓辉

被关押在石家庄看守所。  

卞丽潮今年四十八岁，是河北唐

山市开滦第十中学教师，他曾患有的

原发性心脏病、高血压，一九九七年

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直至被绑架身体

都非常健康。卞丽潮是一位深受学生

爱戴的好老师。 

石家庄监狱恶警为迫使卞丽潮

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狱中折磨他，

三九天把他关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

每天五个人“包夹”，晚上不让他睡

觉。由于残酷的迫害，致使他出现了

严重心脏病、血压高、视力几乎失明。 

卞丽潮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周

秀珍（唐山十一中教师）及女儿卞晓

辉为了营救家人，不断奔走呼吁，向

社会揭露石家庄监狱对卞丽潮的迫

害，遭到了石家庄监狱、省六一零及

石家庄、唐山市公安、国保的绑架。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周秀珍和女儿

到石家庄监狱探望卞丽潮，遭到监狱

拒绝。周秀珍被气得进了急诊室，女

儿卞晓辉三月三日晚一直在监狱门岗

等待监狱答复。周秀珍被唐山国保劫持

回来后，被唐山教委软禁。 

卞晓辉在母亲被劫持回唐山，自己

与监狱交涉仍不让会见父亲的情况下，

三月四日被迫在石家庄监狱门前举牌

“我要见父亲”。三月十二日下午，卞

晓辉在石家庄的租住处被石家庄监狱、

六一零、当地公安等十几名警察便衣绑

架。周秀珍得知女儿被绑架下落不明，

十二日整晚上不断在网上呼吁寻找、营

救女儿，第二天上午（即三月十三日上

午）在唐山被警察绑架。 

下面是卞丽潮的妻子周秀珍于二

零一三年写给石家庄监狱的公开信，营

救丈夫，信中写道：“感谢互联网时代，

罪恶终被晒在阳光下”。卞丽潮妻女合

理合法的呼吁，母女俩却被双双关押。

呼吁正义人士向广大民众曝光中共恶

警犯罪行为，营救这一家人。 

给石家庄监狱的第一封信： 

我叫周秀珍，是卞丽潮的妻子。自

从 2012 年 2 月 25 日，我丈夫被抓的事

情发生后，我一直跟踪着这件事。现在

卞丽潮被枉判 12 年、现辗转到你们这

里…… 

我和卞丽潮是大学同学，我比任何

人都了解他。20 多年前我毅然决然地

从外地跟随他到唐山来，就是因为他为

人善良、诚实可靠，有责任心。现在我

们都已年近半百，作为“园丁”已经在

学校默默耕耘了 20 几年，教书育人，

桃李满天下。卞丽潮认为“真、善、

忍”能够指导人们做事认真、宽容善

待他人、包容他人，同时修身养性，

这难道是坏事吗？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让我们重新找回古老的文化，传播

这样的文化，难道也是坏事吗？这么

多年来相信你们也曾经无数次面对

过这个群体中善良的人们吧！难道你

们的内心不曾震撼吗？ 

在这封信里，我将不会回避任何

我了解到和看到的真实存在的问题，

因为我经历了昨天，我不害怕明天，

我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是个弱女

子，从 2.25（卞丽潮被绑架的日子）

走到今天，我始终坚信世间定有公

理，公道自在人心。我原本对法轮功

在法律上的定位一无所知，但唐山路

南公安、国保人员把我抓清醒了，抓

明白了。作为教师，我本来是一个自

觉自愿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且对警察

有着足够的信赖和好感。然而此次发

生在我家的情况，却让我非常吃惊、

不解和备受伤害，很大程度上损害了

我心目中警察的良好形象。一些警察

不仅没有了道德，连普通人应有的廉

耻也荡然难寻！ 

我丈夫上班被绑架的当天早晨 6

点 20，他们在没出示任何证件强行

闯入我家抄家抢劫之后，强行将我铐

到了路南区永红桥派出所，一寸多长

的疤痕至今还留在我的两个手腕上，

在派出所搜遍我的全身，把身上仅有

的 41 元钱抢了去。时任路南刑警大

队的大队长现升迁为副局长的刘祝

光，马上拿着那 41 块钱溜了出去，

大约 10 多分钟拿回一袋水果并对同

屋的其他警察说：“×××（骂人话）

那个卖水果的老太太，我都说我是刑

警大队的了，她还跟我要钱……”。

光天化日之下局级刘祝光都这样，下

来后他们会做什么，难道还用问吗？

我也曾被非法拘留 10 天，路南国保

副大队长的李飚、大队长蒋建军还私

吞罚没我家现金十几万元。这一切一

切实实让我看到了一些警（转下页）

卞丽潮夫妇被迫害前照片 卞丽潮女儿卞晓辉在监狱门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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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察的肮脏和完全的不道德。 

我本人虽不炼法轮功，但是我知道

做人必须要有良知和道德。如果一个人

没有思想的净化，就没有行为的规范。

在这 10 个多月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令

我痛彻心肺的真相，现今还存在的所谓

的“610”，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

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

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

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

使”着原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

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

行使的“权力”。它“行使”着在这个

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

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我看到了，被以

“610”为符号化的权力，正在持续地

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我知道，现在已

有越来越多的真实完全表明，承担具体

“转化” 任务者面对信仰者时变得完

全地丧失了人性，而对被转化者丧心病

狂至无恶不施。现今还躺在保定市第一

中心医院的郑祥星不就是佐证吗？我

不想我的丈夫成为第二个受害者，我不

想我的女儿失去父亲。 

现在卞丽潮被转到你们这里，不管

你们是主动还是被动执行上级命令，当

历史嘎然而止的时候，作为执行者，你

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 10 个月来的

案件跟踪中，我了解到，法律是要重证

据的，对于没有证据的案子，每个人都

不想沾边。在我跟随事情的过程中，相

关部门互相推诿、互相踢球，没有一个

人敢于负责任。这使我更进一步明白了

真相。 

我通过学习法律彻底明白了，刑法

三百条不适用于法轮功。中国现行法律

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根据公通字【2000】

39 号【2005】39 号文件规定，十四个

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即使那期间正

是全国上下迫害法轮功 厉害的时候，

公安部却没有把法轮功列到里边，而且

【2000】39 号【2005】39 号文件两次

都没有列进去，这是偶然的吗？希望能

引起你们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归结为

什么法律漏洞。真正把法轮功和邪教联

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

国《费加罗报》的采访，公开宣称法轮

功是 X 教。我国是法治国家，一个法治

国家怎么能把某人的讲话当作法律

呢？法律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定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各项权利，明确规定

了国家保障人权。无论是任何人，信仰

应是自由的。文革我虽没经历过，但在

教科书里已经学过。祸国殃民，历时十

年，随着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

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

上的失败。现在文革已经平反，文革中

的造反派没想到会被列为“三种人”

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请记住，关键时刻

“上级”不会站出来替你承担任何责

任。 

我想再请问尊敬的各位，你是否看

过《转法轮》这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

请你寻找一本看一看，看完后再做评

论，这样才有发言权。不要害怕，看不

等于信。我作为一个不修炼者，以前从

没有看过这本书，在一审判决书下达之

后，我仔细看过判决书之后，托人找别

人借了一本《转法轮》，用了一整天的

时间看完了，都是教人怎么修心向善，

做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的。 

既然没有法律依据证明法轮功是X

教，难道不是掌握公权力的人为了私心

追求利益、收买政绩的伎俩，而打击报

复平民百姓吗？难道民族的尊严、形象

不是被那些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毁

坏的吗？某些官员在执政过程中吃拿

了多少人民百姓的血汗钱，难道他不心

知肚明吗？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市委书

记薄熙来夫人杀人可以公开宣判，不戴

戒具，减轻处罚，百姓信“真、善、忍”

为什么还要负罪？更何况当事人没有

犯罪呢？我相信懂法律的官员、法律界

的专业人士比我更明白法律条款吧。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 【非

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

民族风俗习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

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

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 【虐

待被监管人罪】监狱、拘留所、看守所

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

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

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

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

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此忠告：石家庄监狱各位领

导及负责看管法轮功学员的警察

们：请记住，现在与文革不同了，

所有的迫害都有人记录在案，所有

的迫害者，都有人盯着，非法者，

都有被追究的可能。感谢互联网时

代，罪恶终被晒在阳光下，会被一

网捞到岸上的。人们，都在睁开自

己良知的眼睛，面对自己的良心。

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站在

理性的一边，文明的一边，人性的

一边，抵制罪恶，归正道德，才是

读懂历史的明智选择。（有删减） 

卞丽潮妻子周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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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

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

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

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

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

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

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

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不可

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

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

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

动。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

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

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